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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飞特电子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实施完成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22 年 6 月 14 日，英飞特电子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英

飞特”）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

议案》《关于<英飞特电子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

等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的议案。同日公司与 OSRAM GmbH、OSRAM S.p.A. （与

OSRAM GmbH统称为“卖方”）签署了《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》。根据《股权及资产

购买协议》，公司通过现金方式购买卖方直接持有的 OPTOTRONIC GmbH 100%股权、

欧司朗（广州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Optotronic S.r.l. 100%股权以及 OSRAM 

GmbH 通过多个全资子公司及关联公司持有的非股权资产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，

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购买。2023 年 3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重大

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》《关于<英飞特电子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

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

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相关公告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实施完毕，现将有关情况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

（一）标的股权资产实施情况 

2023 年 4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

署<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>的议案》。根据《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》《股权

及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等相关协议，以及交易各方于 2023 年 4 月 4 日签署的交

割备忘录，本次交易已完成德国、意大利、中国股权资产的交割等第一次交割行为。 



 

2023 年 4 月 6 日，OPTOTRONIC GmbH（即德国标的公司）于德国商业登记处完

成股东变更登记；德国标的公司名称已变更为 Inventronics GmbH。 

2023 年 4 月 6 日，Optotronic S.r.l.（即意大利标的公司）于意大利公司登记处完成

股东变更登记；意大利标的公司名称已变更为 INVENTRONICS S.R.L.。 

2023 年 4 月 11 日，欧司朗（广州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（即中国标的公司）完成股

东变更相关工商登记；中国标的公司名称已变更为广州英飞特科技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标的非股权资产实施情况 

公司亦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、第

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《关于签署<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

议（二）>的议案》《关于签署<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三）>的议案》

《关于签署<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（四）>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3 年 5 月 4 日、2023 年 7 月 4 日、2023 年 9 月 1 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

媒体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相关公告。 

根据《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》《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《股权及资产

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《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三）》《股权及资

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（四）》的约定，以及交易各方于 2023 年 5 月 2 日、2023 年 7

月 3日、2023年 8月 1日、2023年 9月 1日签署的交割备忘录，本次交易已完成荷兰、

匈牙利、比利时、俄罗斯、斯洛伐克、英国、波兰、希腊、奥地利、捷克、法国、芬

兰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丹麦、保加利亚、瑞典、挪威、香港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、日

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、马来西亚、印度、土耳其、阿联酋、瑞士三十个国家

或地区的非股权资产的交割。 

二、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公司尚需根据《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卖方支付剩

余现金交易对价； 

（二）本次交易涉及的商标、专利、域名等知识产权的过户手续及产品认证证书

的更名手续尚待全部完成； 

（三）本次交易最终购买价格尚待买卖双方根据《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》确定并



 

进行差额调整（如适用）； 

（四）本次交易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； 

（五）公司尚需根据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英飞特电子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9 月 1 日 


